
序号

1

2

合计

资产名称

涿州市全成市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河北美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河北美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资产种类

债权

债权

债权

所在地

涿州

定兴

定兴

币种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标的金额（万元）

本息合计

2,253.63

734.22

2,464.50

5,452.35

本金余额

2,200.00

715.00

2,400.00

5,315.00

利息余额

53.63

19.22

64.50

137.35

担保情况

高碑店市汉通票据卡印刷有限责任公司以其名下位于高碑店市迎宾路南侧、富康大街东侧的土
地使用权、面积共计 53,043.05 平方米提供抵押担保；马世春、张尚歧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债务人以其名下“定兴汉印休闲购物广场二期”地下在建工程（车位、面积 3654.01 平方米）及所在
的土地使用权（面积 27683 平方米）提供抵押担保；汉印印刷有限责任公司、马鑫、马誌、张岳、赵
云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债务人以其名下“定兴汉印休闲购物广场二期”地下在建工程（商业超市、面积 7012.30 平方米）及
所在的土地使用权（面积 27683 平方米）提供抵押担保;汉印印刷有限责任公司、马鑫、马誌、张岳、
赵云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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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公告权威发布平台

河北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对曲阳县静恒建材有限公司等6户债权资产处置公告

附件： 债权基本信息表

河北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拟对曲阳县静恒建材有限公司等 6
户债权资产包进行处置。截至 2025 年 1 月 21 日，该资产包债权总
额为 10494.60 万元。该资产包中的债务人主要分布在曲阳、蠡县
地区。该资产包的交易对象为依法成立的企业法人、具有完全民
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其他组织，但国家公务员、金融资产管理公
司及地方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该项资产处置工作相关中介机
构所属人员;债务人、担保人为自然人的,其本人及其直系亲属;债
务企业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股下属公司,担保企业及其
控股下属公司,债务企业的其他关联企业;上述主体出资成立的法

人机构或特殊目的实体;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认定的其他不宜
受让的主体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资产包。资产包中每户债权
的详细情况请投资者登录公司对外网站查询或与公司有关部门
接洽查询，公司对外网站地址:http://www.hebamc.com。

公告有效期:自公告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20 个工作日，如对本次处置有任何疑

问或异议请与河北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系。
联系人:孙女士
联系电话:0315-5395750

电子邮件:sunchunfang@hebamc.com
公司地址:石家庄市新华区西三庄街 86 号互联网大厦 C 座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311-68001217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件:
zhanglei@hebamc.com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河北省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河北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 2月 14日

序号

1

2

3

4

5

6

合计

资产名称

曲阳县静恒建材有限公司

保定恒润化工有限公司

曲阳县恒利化工有限公司

曲阳县中铭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河北蠡县银海毛纺厂

河北蠡县银海毛纺厂

河北蠡县银海毛纺厂

河北蠡县银海毛纺厂

河北蠡县银海毛纺厂

河北蠡县银海毛纺厂

河北蠡县银海毛纺厂

河北蠡县银海毛纺厂

河北蠡县银海毛纺厂

保定华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保定华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保定华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保定华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保定华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保定华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保定华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资产种类

债权

债权

债权

债权

债权

债权

债权

债权

债权

债权

债权

债权

债权

债权

债权

债权

债权

债权

债权

债权

所在地

曲阳

曲阳

曲阳

曲阳

蠡县

蠡县

蠡县

蠡县

蠡县

蠡县

蠡县

蠡县

蠡县

蠡县

蠡县

蠡县

蠡县

蠡县

蠡县

蠡县

币种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标的金额（万元）

本息合计

1,123.05

1,241.22

706.43

1,274.30

551.05

423.89

395.63

1,412.96

210.53

141.30

55.11

1.41

1.41

324.06

250.15

440.68

116.48

1,498.35

226.05

100.55

10,494.60

本金余额

377.00

527.00

300.00

500.00

195.00

150.00

140.00

500.00

74.50

50.00

19.50

0.50

0.50

142.50

110.00

193.00

51.00

656.00

99.00

46.00

4,131.50

利息余额

746.05

714.22

406.43

774.30

356.05

273.89

255.63

912.96

136.03

91.30

35.61

0.91

0.91

181.56

140.15

247.68

65.48

842.35

127.05

54.55

6,363.10

担保情况

孟东奇、郑茂娟以其名下位于阜平县阜平镇环城路北南街的土地（面积 714.06㎡）和地上房产（面积 806.11㎡），
以及阜平县阜平镇桥东街的土地（面积 194.86㎡）和地上房产（面积 298.41㎡）分别提供抵押担保；白静、顾振芳
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曲阳县华池石材雕刻二厂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曲阳县华池石材雕刻一厂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曲阳县华池石材雕刻厂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高华池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曲阳高氏雕刻模型设计制作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高华池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曲阳高氏雕刻模型设计制作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注：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债权基准日的债权本金及利息（含利息、罚息、应加倍支付的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债权的本金、利息、复利和罚息金额，债务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的重组收益、违约金、相关费用等按照相关合同协议、生效
法律文书及法律法规的规定计算，因四舍五入产生的差额忽略不计。如公告中债务人、债权金额、抵（质）押物，担保人等信息与实际不符的，以相关合同协议及有效法律文书为准。上述债权及其项下权利义务一并转让。

河北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对隆晨诺鑫易县旅游开发有限公司等4户债权资产处置公告
河北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拟对隆晨诺鑫易县旅游开发有限公

司等 4 户债权资产包进行处置。截至 2025 年 1 月 21 日，该资产包债
权总额为 7581.77 万元。该资产包中的债务人主要分布在保定市、
易县、博野等地区。该资产包的交易对象为依法成立的企业法人、
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其他组织，但国家公务员、金融
资产管理公司及地方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该项资产处置工作相
关中介机构所属人员;债务人、担保人为自然人的,其本人及其直系
亲属;债务企业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股下属公司,担保企
业及其控股下属公司,债务企业的其他关联企业;上述主体出资成

立的法人机构或特殊目的实体;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认定的其他
不宜受让的主体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资产包。资产包中每户债
权的详细情况请投资者登录公司对外网站查询或与公司有关部门
接洽查询，公司对外网站地址:http://www.hebamc.com。

公告有效期:自公告之日起 15 个工作日。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15 个工作日，如对本次处置有任何疑

问或异议请与河北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系。
联系人:孙女士
联系电话:0315-5395750

电子邮件:sunchunfang@hebamc.com
公司地址:石家庄市新华区西三庄街 86 号互联网大厦 C 座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311-68001217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件:
zhanglei@hebamc.com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河北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河北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 2月 14日

附件： 债权基本信息表

序号

1

2

3

4

合计

资产名称

隆 晨 诺 鑫 易 县 旅 游 开 发 有 限 公
司

博野县信怡商贸有限公司

保定市佰仁商贸有限公司

保定聚贵浩商贸有限公司

资产种类

债权

债权

债权

债权

所在地

易县

博野

保定

保定

币种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标的金额（万元）

本息合计

2,714.46

1,158.95

1,386.18

2,322.18

7,581.77

本金余额

1,300.00

950.00

1,000.00

1,909.28

5,159.28

利息余额

1,414.46

208.95

386.18

412.90

2,422.49

担保情况

富炜以其名下位于易县西陵镇华北村的两块国有土地使用权（面积分别为 7020 平方米和 7020.95 平方米）及
房屋所有权（面积共计 7704.97 平方米）提供抵押担保。易县星之邦建材有限公司、刘猛、赵肖月、赵子燕、
富炜承担连带保证担保责任。

1.蔡洪义、任卫青以其名下位于博野县博兴中路的商业土地提供抵押担保，土地面积为 2313.88 平方米；2.蔡
洪义、任卫青以其名下位于博野县博陵中路路南的商业房产提供抵押担保，房产面积为 1071.18 平方米；3.
蔡洪义、任卫青以其名下位于博野县博陵中路路南商业大楼 1-3 层房产提供抵押担保，房产面积共计为
1632.69 平方米；4.蔡洪义、任卫青、任文成、蔡智敏、张景、刘海霞提供连带保证责任担保。

河北浙丰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保定市鹏霏商贸有限公司、望都龙海商贸有限公司、童永华、苏鹏、朱晓锋、袁
华、何平、张立梅提供连带保证责任担保。

保定俪驰商贸有限公司、刘国华、徐静、贾绍辉、李伟、石家庄曲鸽灯饰有限公司提供连带保证责任担保

注：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债权基准日的债权本金及利息（含利息、罚息、应加倍支付的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债权的本金、利息、复利和罚息金额，债务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的重组收益、违约金、相关费用等按照相关合同协议、生效
法律文书及法律法规的规定计算，因四舍五入产生的差额忽略不计。如公告中债务人、债权金额、抵（质）押物，担保人等信息与实际不符的，以相关合同协议及有效法律文书为准。上述债权及其项下权利义务一并转让。

河北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对涿州市全成市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等2户债权资产处置公告
河北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拟对涿州市全成市政建设工程有

限公司等 2 户债权资产进行处置。截至 2025 年 1 月 21 日，该两户
债权总额为 5452.35 万元。该两户债权的债务人分布在保定涿州、
定兴地区。该两户债权的交易对象为依法成立的企业法人、具有
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其他组织，但国家公务员、金融资产
管理公司及地方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该项资产处置工作相关
中介机构所属人员;债务人、担保人为自然人的,其本人及其直系
亲属;债务企业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股下属公司,担保
企业及其控股下属公司,债务企业的其他关联企业;上述主体出资

成立的法人机构或特殊目的实体;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认定的
其他不宜受让的主体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债权。每户债权的
详细情况请投资者登录公司对外网站查询或与公司有关部门接
洽查询，公司对外网站地址:http://www.hebamc.com。

公告有效期:自公告之日起 15 个工作日。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15 个工作日，如对本次处置有任何疑

问或异议请与河北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系。
联系人:孙女士
联系电话:0315-5395750

电子邮件:sunchunfang@hebamc.com
公司地址:石家庄市新华区西三庄街 86 号互联网大厦 C 座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311-68001217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件:
zhanglei@hebamc.com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河北省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河北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 2月 14日

附件： 债权基本信息表

注：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债权基准日的债权本金及利息（含利息、罚息、应加倍支付的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债权的本金、利息、复利和罚息金额，债务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的重组收益、违约金、相关费用等按照相关合同协议、生效
法律文书及法律法规的规定计算，因四舍五入产生的差额忽略不计。如公告中债务人、债权金额、抵（质）押物，担保人等信息与实际不符的，以相关合同协议及有效法律文书为准。上述债权及其项下权利义务一并转让。


